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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气厚普”

或“本公司”或“公司”）是由成都华气厚普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厚普有限”）于2010年2月24日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现将本公司及

前身厚普有限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有限公司阶段 

（一）2005 年 1 月，厚普有限设立 

厚普有限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7 日，由成都龙泉华科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龙泉华科”）、江涛、石勇智、骆群仙、罗虹等 5位股东以货币资金

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400 万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5101092006667。    

厚普有限设立时，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160.00 40.00 

 2   龙泉华科 160.00 40.00 

 3 石勇智 40.00 10.00 

 4 骆群仙 20.00 5.00 

 5 罗  虹 20.00 5.00 

合   计 400.00 100.00 

注：骆群仙与江涛为母子关系 

2004年 12月 30 日，经四川互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2004年 12月 30 日出具

的“川互所验字（2004）第 12-A-6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4 年 12 月

30 日，厚普有限已经收到全体股东江涛、龙泉华科、石勇智、骆群仙和罗虹缴

纳的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05 年 1 月 4 日，厚普有限出资人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厚普有限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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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选举了厚普有限董事、监事。 

2005年 1月 7日，厚普有限在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江涛出资的 160 万元资金系江涛本人多年从事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家庭积累

的自有资金；骆群仙是江涛的母亲，为退休职工，其出资资金 20 万元系江涛提

供。当时，江涛为成都厚普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兴联机电研究所的控股

股东，并担任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石勇智出资的资金为其个人自有资金，其为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油天然气”）员工。 

龙泉华科出资的资金系该公司自有资金。龙泉华科成立于 2000年 5月 15日，

为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及管理、咨

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

训，机械电器设备、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品除外），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现代

办公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配件销售，百货、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 

（二）2006年的股权转让 

厚普有限成立以后，经过一年多的经营仍未能盈利，部分股东对厚普有限经

营前景产生疑虑，拟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2006年8月22日，龙泉华科分别与江涛、车静涛、许芳、黄林、林富贵、周

继辉、陈嘉宾、刘顺明、陈长元、王军、仲文旭、杨进、唐新潮、孔云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30%股权（1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上述14

人，其中唐新潮受让10%股权，江涛受让3%股权，车静涛受让5%股权，林富贵受

让2%股权，仲文旭受让1.5%股权，许芳、黄林、周继辉、陈嘉宾、刘顺明、陈长

元、王军、孔云各受让1%股权；杨进受让0.5%股权。 

2006年8月22日，罗虹与江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

5%股权（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江涛。2006年8月22日，石勇智与江涛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10%股权（4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江涛。 

由于厚普有限成立以来未产生效益，上述转让价格均为1元/每元出资额。 

本次股权转让以后，罗虹、石勇智不再持有厚普有限股权，龙泉华科持有的

股权比例下降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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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进股东中，车静涛、陈长元、王军是厚普有限的员工，其余人员的工

作均与天然气加气站投资建设相关，其中林富贵、刘顺明为自贡通达机器制造有

限公司管理人员；黄林为自贡华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许芳为其妻子；

仲文旭、孔云、杨进为华油天然气管理人员；周继辉为西南市政设计院员工；陈

嘉宾为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员工；唐新潮为海口鑫元天然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上述人员看好天然气加气站设备行业及厚普有限未来发展前景，愿意

投资入股，受让股权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根据厚普有限 2005 年度财务报表，截至 2005 年 12月 31日每元注册资本对

应的净资产为 0.75元。 

经各方协商，上述转让价格均为 1 元/每元出资额。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与股东初始投资成本相同，未有股权转让所得，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除罗虹无法联系外，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各方均出具说明，对相关股权转让

行为进行了确认，不存在争议和潜在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经2007年8月26日厚普有限股东会确认，于2007年9月17日完成

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以后，罗虹、石勇智不再持有厚普有限股权，龙泉华科持有的

股权比例下降为10%。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232.00 58.00 

2 龙泉华科 40.00 10.00 

3 唐新潮 40.00 10.00 

4 车静涛 20.00 5.00 

5 骆群仙 20.00 5.00 

6 林富贵 8.00 2.00 

7 仲文旭 6.00 1.50 

8 孔  云 4.00 1.00 

9 刘顺明 4.00 1.00 

10 黄  林 4.00 1.00 

11 许  芳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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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继辉 4.00 1.00 

13 陈嘉宾 4.00 1.00 

14 王  军 4.00 1.00 

15 陈长元 4.00 1.00 

16 杨  进 2.00 0.50 

合  计 400.00 100.00 

注：上述股东中，骆群仙与江涛为母子关系，黄林与许芳为夫妻关系。 

（三）2009 年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规范国有企业

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对国有企业职工投资于

与国有企业有业务关联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按照该文件要求，厚普有限部分股

东由于在国有企业任职（仲文旭、杨进、孔云在华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周继辉已调至中石油下属公司任职），其持股行为需要规范。 

2009年5月25日，仲文旭、杨进、周继辉分别与江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仲文旭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1.5%股权（6万元出资额）、杨进将其持有的厚普有

限0.5%股权（2万元出资额）、周继辉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1%股权（4万元出资额）

全部转让给江涛；孔云与方川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1%

股权（4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方川平。 

本次新进股东方川平系中石油系统职工，为孔云的朋友。江涛、方川平受让

股权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根据发行人 2008 年度财务报表，发行人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每元注册资

本对应的净资产额为 0.98元。 

经双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均为原始出资额。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价

格与股东初始投资成本相同，未有股权转让所得，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各方均出具说明，对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进行了确认，不

存在争议和潜在纠纷。 

上述股权转让经2009年5月26日厚普有限股东会确认，于2009年7月15日完成

股权转让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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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244.00 61.00 

2 龙泉华科 40.00 10.00 

3 唐新潮 40.00 10.00 

4 车静涛 20.00 5.00 

5 骆群仙 20.00 5.00 

6 林富贵 8.00 2.00 

7 方川平 4.00 1.00 

8 刘顺明 4.00 1.00 

9 黄  林 4.00 1.00 

10 许  芳 4.00 1.00 

11 陈嘉宾 4.00 1.00 

12 王  军 4.00 1.00 

13 陈长元 4.00 1.00 

合  计 400.00 100.00 

（四）2009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龙泉华科由于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拟转让其持有的厚普有限股权。华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油天然气”）主要从事天然气开发及利用、天

然气加气站建设相关业务，出于完善产业链的目的，拟进入天然气加气设备制造

领域，计划收购厚普有限，且知悉龙泉华科售股意向，同意收购其所持股权。 

2009年 8月 3日，龙泉华科与华油天然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所持

厚普有限 10%股权（4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华油天然气。经过双方协商，上述股

权转让价格按原出资额确定。华油天然气受让股权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双方均出具说明，对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进行了确认，不

存在争议和潜在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经2009年8月3日厚普有限股东会同意，于2009年8月13日完成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244.00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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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油天然气 40.00 10.00 

3 唐新潮 40.00 10.00 

4 车静涛 20.00 5.00 

5 骆群仙 20.00 5.00 

6 林富贵 8.00 2.00 

7 方川平 4.00 1.00 

8 刘顺明 4.00 1.00 

9 黄  林 4.00 1.00 

10 许  芳 4.00 1.00 

11 陈嘉宾 4.00 1.00 

12 王  军 4.00 1.00 

13 陈长元 4.00 1.00 

合  计 400.00 100.00 

（五）2009 年第三次股权转让 

受华油天然气拟控股厚普有限意图的影响，部分股东担心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后厚普有限经营前景不明，拟转让其持有的股份。 

2009 年 10 月 10 日，经厚普有限股东会同意，骆群仙、许芳、黄林、林富

贵、陈嘉宾、刘顺明、陈长元、王军、方川平分别与江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将各自持有的合计 14%的股权（56万元出资额）全部转让给江涛。江涛受让股权

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根据发行人 2008 年度财务报表，发行人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每元注册资

本对应的净资产额为 0.98元。 

经过各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均按原出资额转让。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与

股东初始投资成本相同，未有股权转让所得，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各方均出具说明，对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进行了确认，不

存在争议和潜在纠纷。 

厚普有限于 2009 年 10月办理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300.00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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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新潮 40.00 10.00 

3 华油天然气 40.00 10.00 

4 车静涛 20.00 5.00 

合   计 400.00 100.00 

（六）2010 年的股权转让 

2010年 6月 16日，经厚普有限股东会同意，车静涛与江涛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 5%股权（2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江涛；江涛与唐新

潮、林学勤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 9%股权（36 万元出

资额）转让给唐新潮，将其持有的厚普有限 11.25%股权（45 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林学勤。 

车静涛系厚普有限员工，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拟离开厚普有限，故决定转

让其持有的股权。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按原出资额定价。 

由于唐新潮在厚普有限发展初期给予了帮助，故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

按原出资额定价。 

林学勤为江涛的前妻，两人于 2004 年 7 月离婚。本次股权转让缘于两人离

婚前的约定，转让价格按原出资额定价。 

上述人员受让股权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依据厚普有限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每元注册资本对

应的净资产为 6.18元。 

上述股权转让的相关各方均出具说明，对相关股权转让行为进行确认，不存

在争议和潜在纠纷。 

厚普有限于 2010 年 7月办理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239.00 59.75 

2 唐新潮 76.00 19.00 

3 林学勤 45.00 11.25 

4 华油天然气 40.00 10.00 

合  计 400.00 100.00 

上述股权转让价格低于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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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

知》（国税函[2009]285 号）的要求，车静涛、江涛以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

产作为计税依据，将上述股权转让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共计 104.636 万元，于

2013年 1月 17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地方税务局申报缴纳。 

（七）2010 年 6 月转增资本 

2010年 6月 29日，经厚普有限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盈余公积

金 440 万元向全体股东按 1:1.1 转增注册资本，其中：江涛增资 262.90 万，唐

新潮增资 83.60万，林学勤增资 49.50万，华油天然气增资 44.00万。至此，厚

普有限注册资本增加为 840万元。 

根据厚普有限的原始财务报表，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厚普有限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9年 12月 31日/2009 年度 

总资产 14,058.60 

净资产 2,473.38 

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元) 6.18 

营业收入 12,502.70 

净利润 2,102.60 

本次增资经四川维诚会计师事务所 2010 年 7 月 12 日出具的“川维诚验字

（2010）第 019号”《验资报告》审验。 

本次转增资本后，厚普有限于 2010年 7月 14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501.90 59.75 

2 唐新潮 159.60 19.00 

3 林学勤 94.50 11.25 

4 华油天然气 84.00 10.00 

    合   计 840.00 100.00 

本次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自然人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共计79.20万元，

已于2012年5月8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地方税务局申报缴纳。 

（八）2010 年 7 月增资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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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厚普有限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厚普有限拟通过增资扩股引进新股东，

与华油天然气、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多家投资者进行

了入股谈判。考虑到华油天然气要求控股权的意图与公司控股股东江涛维持控股

地位的意愿冲突，且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增资价格更

具优势，厚普有限最终决定引进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厚普有限新股东。 

2010年7月11日，经厚普有限股东会决议同意，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向厚普有限增资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16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其余4,84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成后，厚普有限注册资本增至1,000

万元。 

根据厚普有限的原始财务报表，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厚普有限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9年 12月 31日/2009 年度 

总资产 14,058.60 

净资产 2,473.38 

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元） 6.18 

营业收入 12,502.70 

净利润 2,102.60 

本次增资作价依据厚普有限2010年度预测实现净利润4,500万元、每元出资

额收益4.5元，按6.94倍市盈率确定。 

德同银科成立于 2010年 3月 3日，为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实收资本为 50,253

万元，为专业投资机构，以股权投资业务为主营业务。本次增资华气厚普的资金

为其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华信”）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川华信验（2010）48号”《验资报告》审验，

并于2010年8月1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厚普有限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  涛 501.90 50.19 

2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0.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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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新潮 159.60 15.96 

4 林学勤 94.50 9.45 

5 华油天然气 84.00 8.40 

合 计 1,000.00 100.00 

二、股份公司阶段 

（一）2011 年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月26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同意厚普有限以2010

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整体变更设立为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经

四川华信“川华信审（2011）032号”《审计报告》审定的母公司净资产

126,249,222.15元，按2.5250:1的比例折为总股本50,000,000股,每股面值为1

元，其余76,249,222.15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2011年1月28日，四川华信完成整体变更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审验，并出具

“川华信验（2011）02号”《验资报告》。2011年2月24日，公司领取了注册号

为510109000111895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  涛 2,509.50 50.19 

2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16.00 

3 唐新潮 798.00 15.96 

4 林学勤 472.50 9.45 

5 华油天然气 420.00 8.40 

合 计 5,000.00 100.00 

本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自然人股东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共计 604.80

万元，已于 2013年 3 月 18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地方税务局申报缴纳。 

 (二)2011 年第一次增资 

为了稳定高管团队，加强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2011 年 7

月 22日，华气厚普召开 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致同意向公司管理层、

骨干员工增发 242万股，增发价格为 4.26元/股。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

本增至 5,242万元，其余 788.9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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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厚普有限原始财务报表，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年 12月 31日/2010 年度 

总资产 27,647.82 

净资产 13,954.93 

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元） 2.79 

营业收入 20,510.48 

净利润 5,216.79 

本次增资价格参考德同银科增资入股的价格（按德同银科的 5,000万元出资

额及持股数量 800万股计算为 6.25元/股）和 2010 年末的净资产额(按 5,000 万

股本计算为 2.79元/股)，经各方协商确定。 

本次公司员工股东入股的资金来源均系自有资金。 

公司入股员工认购本次增发股份数量、金额及在公司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 名 
认购股份数 

(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入股时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1 江  涛 26.00 110.76 董事长、总经理 

2 李  凡 19.00 80.94 董事、副总经理 

3 危代强 12.00 51.12 董事、副总经理 

4 敬志坚 12.00 51.12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 黄太刚 12.00 51.12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6 高  康 8.50 36.21 营销中心副经理 

7 肖  斌 8.00 34.08 营销中心副经理 

8 李华东 8.00 34.08 营销中心副经理 

9 廖  勇 7.00 29.82 总经理助理 

10 王  军 7.00 29.82 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11 陈长元 7.00 29.82 技术中心副主任 

12 汪  勇 7.00 29.82 营销中心副经理 

13 曹  荐 7.00 29.82 营销中心副经理 

14 曾仁权 7.00 29.82 营销中心副经理 

15 宁扬忠 7.00 29.82 监事、LNG制造部部长 

16 张  俊 7.00 29.82 董事、安迪生总经理 

17 夏沧澜 6.00 25.56 总经理助理 

18 张志洪 6.00 25.56 营销中心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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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桂杨 6.00 25.56 物控部部长 

20 甘文兵 4.50 19.17 营销中心副经理 

21 刘建新 4.00 17.04 营销中心副经理 

22 刘  兴 4.00 17.04 营销中心技术总监 

23 邓宝军 4.00 17.04 营销中心销售经理 

24 杨国柱 4.00 17.04 技术中心工程研发部部长 

25 胡安娜 4.00 17.04 财务部副部长 

26 邓  怡 4.00 17.04 电子技术公司财务总监 

27 毛大年 3.00 12.78 技术中心硬件研发部部长 

28 谭永华 3.00 12.78 采购部部长 

29 朱  敏 3.00 12.78 监事、出纳 

30 杨世宏 2.50 10.65 技术中心软件研发部部长 

31 顾小明 2.50 10.65 技术中心硬件研发部副部长 

32 刘遗成 2.00 8.52 大客户市场行销部部长 

33 薛友刚 2.00 8.52 技术服务中心经理 

34 李富国 2.00 8.52 技术中心副主任 

35 张  峰 2.00 8.52 营销中心销售经理 

36 贾普福 1.50 6.39 CNG制造部部长 

37 杨远淑 1.00 4.26 营销中心内勤一组组长 

38 范礼霞 1.00 4.26 物控部库房主管 

39 谢海英 1.00 4.26 营销中心内勤二组组长 

40 田  梦 1.00 4.26 大客户市场行销部助理 

41 王祖军 1.00 4.26 技术服务中心副经理 

42 易  平 1.00 4.26 技术服务中心副经理 

43 黄  凌 0.50 2.13 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44 邹传模 0.50 2.13 技术中心秘书长 

45 陈天斌 0.50 2.13 技术服务中心副经理 

46 胡莞苓 0.50 2.13 董事会办公室助理 

47 解文顺 0.50 2.13 采购部外协件采购 

48 唐瑜君 0.50 2.13 技术人员 

49 任大章 0.50 2.13 LNG 制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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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周成龙 0.50 2.13 安迪生副总工程师 

51 张  柯 0.50 2.13 大客户市场行销部副部长 

本次增资经四川华信 2011年 8月 22日出具的“川华信验（2011）43 号”《验

资报告》审验，并于 2011年 8月 2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  涛 2,535.50  48.37  

2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15.26  

3 唐新潮 798.00  15.22  

4 林学勤 472.50  9.01  

5 华油天然气 420.00  8.01  

6 李  凡 19.00 0.36 

7 危代强 12.00 0.23 

8 敬志坚 12.00 0.23 

9 黄太刚 12.00 0.23 

10 高  康 8.50 0.16 

11 肖  斌 8.00 0.15 

12 李华东 8.00 0.15 

13 廖  勇 7.00 0.13 

14 王  军 7.00 0.13 

15 陈长元 7.00 0.13 

16 汪  勇 7.00 0.13 

17 曹  荐 7.00 0.13 

18 曾仁权 7.00 0.13 

19 宁扬忠 7.00 0.13 

20 张  俊 7.00 0.13 

21 夏沧澜 6.00 0.11 

22 张志洪 6.00 0.11 

23 刘桂杨 6.00 0.11 

24 甘文兵 4.50 0.09 

25 刘建新 4.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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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刘  兴 4.00 0.08 

27 邓宝军 4.00 0.08 

28 杨国柱 4.00 0.08 

29 胡安娜 4.00 0.08 

30 邓  怡 4.00 0.08 

31 毛大年 3.00 0.06 

32 谭永华 3.00 0.06 

33 朱  敏 3.00 0.06 

34 杨世宏 2.50 0.05 

35 顾小明 2.50 0.05 

36 刘遗成 2.00 0.04 

37 薛友刚 2.00 0.04 

38 李富国 2.00 0.04 

39 张  峰 2.00 0.04 

40 贾普福 1.50 0.03 

41 杨远淑 1.00 0.02 

42 范礼霞 1.00 0.02 

43 谢海英 1.00 0.02 

44 田  梦 1.00 0.02 

45 王祖军 1.00 0.02 

46 易  平 1.00 0.02 

47 黄  凌 0.50 0.01 

48 邹传模 0.50 0.01 

49 陈天斌 0.50 0.01 

50 胡莞苓 0.50 0.01 

51 解文顺 0.50 0.01 

52 唐瑜君 0.50 0.01 

53 任大章 0.50 0.01 

54 周成龙 0.50 0.01 

55 张  柯 0.50 0.01 

合  计 5,242.00 100.00 

 (三)2011 年第二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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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关联方成都安迪生测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生”）拥有CNG

加气机的重要零部件拉断阀、电磁阀和质量流量计的核心技术，且已逐步成为公

司重要的供应商之一，为减少关联交易，符合拟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同

时整合优质资源，增强公司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经与安迪生股东协商，公

司决定收购安迪生。 

根据四川华信“川华信审（2011）173 号”《审计报告》， 截至2010年12

月 31日安迪生总资产 9,457,441.04元、负债 4,877,292.22元、净资产

4,580,148.82元。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联评报字（2011）第400号”

《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安迪生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

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1,697.39万元。 

2011年8月24日，华气厚普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向持有安迪生

股权的五家机构投资者股东增发新股以合并安迪生的议案，关联股东江涛及其关

联方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各股东一致同意向安迪生的股东新增发行398万股，

以购买安迪生100%股权。安迪生股东成都博源腾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爱洁隆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爱洁隆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2012年8月更名

为北京爱洁隆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新玺

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各自持有的安迪生的股权经评估作价合计1,697.39万元按4.26元/股认购本公

司新增股份398.00万股：其中成都博源腾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持有安

迪生23.115578%股权认购92万股、北京爱洁隆科技有限公司以持有安迪生

23.115578%股权认购92万股、成都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持有安迪生

22.613066%股权认购90万股、新疆新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持有安迪生

15.577889%股权认购62万股、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持有安迪生15.577889%股权认购62万股。本次增资完成后，华气厚普的注

册资本增至5,640万元。 

根据厚普有限原始财务报表，其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0年 12月 31日/2010 年度 

总资产 27,6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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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3,954.93 

每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元） 2.79 

营业收入 20,510.48 

净利润 5,216.79 

本次增发股份价格参考公司管理层和核心人员入股华气厚普价格，确定为

4.26元/股。 

成都博源腾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4 日，为有限

合伙企业，目前实缴出资额 4,080万元；成都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

立于 2011年 8月 9日，为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实缴出资额 3,064.51万元；新疆

新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1年 6月 27日，为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实

缴出资额 30,000 万元；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于 2010年 11月 5日，为有限合伙企业，目前实缴出资额 34,559.64 万元；

该 4 家机构均为专业投资机构，以股权投资为主营业务。爱洁隆成立于 2010 年

11月 17日，主要从事无线射频集成电路以及相关模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业务，实收资本 10,000 万元。上述 5 家机构本次增资华气厚普的资金为其

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经四川华信 2011年 8月 29日出具的“川华信验（2011）45 号”《验

资报告》审验，于 2011 年 8月 30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  涛 2,535.50  44.96  

2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14.18  

3 唐新潮 798.00  14.15  

4 林学勤 472.50  8.38  

5 华油天然气 420.00  7.45  

6 成都博源腾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00  1.63  

7 北京爱洁隆科技有限公司 92.00  1.63  

8 成都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  1.60  

9 新疆新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62.00  1.10  

10 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00  1.10  

11 李  凡 19.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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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危代强 12.00 0.21 

13 敬志坚 12.00 0.21 

14 黄太刚 12.00 0.21 

15 高  康 8.50 0.15 

16 肖  斌 8.00 0.14 

17 李华东 8.00 0.14 

18 廖  勇 7.00 0.12 

19 王  军 7.00 0.12 

20 陈长元 7.00 0.12 

21 汪  勇 7.00 0.12 

22 曹  荐 7.00 0.12 

23 曾仁权 7.00 0.12 

24 宁扬忠 7.00 0.12 

25 张  俊 7.00 0.12 

26 夏沧澜 6.00 0.11 

27 张志洪 6.00 0.11 

28 刘桂杨 6.00 0.11 

29 甘文兵 4.50 0.08 

30 刘建新 4.00 0.07 

31 刘  兴 4.00 0.07 

32 邓宝军 4.00 0.07 

33 杨国柱 4.00 0.07 

34 胡安娜 4.00 0.07 

35 邓  怡 4.00 0.07 

36 毛大年 3.00 0.05 

37 谭永华 3.00 0.05 

38 朱  敏 3.00 0.05 

39 杨世宏 2.50 0.04 

40 顾小明 2.50 0.04 

41 刘遗成 2.00 0.04 

42 薛友刚 2.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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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富国 2.00 0.04 

44 张  峰 2.00 0.04 

45 贾普福 1.50 0.03 

46 杨远淑 1.00 0.02 

47 范礼霞 1.00 0.02 

48 谢海英 1.00 0.02 

49 田  梦 1.00 0.02 

50 王祖军 1.00 0.02 

51 易  平 1.00 0.02 

52 黄  凌 0.50 0.01 

53 邹传模 0.50 0.01 

54 陈天斌 0.50 0.01 

55 胡莞苓 0.50 0.01 

56 解文顺 0.50 0.01 

57 唐瑜君 0.50 0.01 

58 任大章 0.50 0.01 

59 周成龙 0.50 0.01 

60 张  柯 0.50 0.01 

合  计 5,640.00 100.00 

(四)2012年股权转让 

公司股东邹传模拟离职创业，决定转让其持有的股份。2012年6月27日，邹

传模与公司营销中心销售经理李康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持0.5万股

公司股份转让给李康民。 

依据发行人 2011年度财务报表，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每股净资产为 3.99

元。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按原增资价格 4.26 元/股确定。本次李康民受让

股权的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 

李康民为公司营销中心销售经理，最近五年的履历为：自 2006 年 11 月到

2009年 10月，在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区域主管（江苏）；2009 年 11

月至今，在华气厚普担任销售经理。 

邹传模在转让股权时，已知晓公司申报上市计划，但由于其决定离开华气厚

普，自行创业，转让所持股份系本人自愿，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次股份转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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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除受让人员承继其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外，不存在其他限制

性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  涛 2,535.50  44.96  

2 成都德同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14.18  

3 唐新潮 798.00  14.15  

4 林学勤 472.50  8.38  

5 华油天然气 420.00  7.45  

6 成都博源腾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00  1.63  

7 北京爱洁隆科技有限公司 92.00  1.63  

8 成都同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  1.60  

9 新疆新玺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62.00  1.10  

10 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00  1.10  

11 李  凡 19.00 0.34 

12 危代强 12.00 0.21 

13 敬志坚 12.00 0.21 

14 黄太刚 12.00 0.21 

15 高  康 8.50 0.15 

16 肖  斌 8.00 0.14 

17 李华东 8.00 0.14 

18 廖  勇 7.00 0.12 

19 王  军 7.00 0.12 

20 陈长元 7.00 0.12 

21 汪  勇 7.00 0.12 

22 曹  荐 7.00 0.12 

23 曾仁权 7.00 0.12 

24 宁扬忠 7.00 0.12 

25 张  俊 7.00 0.12 

26 夏沧澜 6.00 0.11 

27 张志洪 6.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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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刘桂杨 6.00 0.11 

29 甘文兵 4.50 0.08 

30 刘建新 4.00 0.07 

31 刘  兴 4.00 0.07 

32 邓宝军 4.00 0.07 

33 杨国柱 4.00 0.07 

34 胡安娜 4.00 0.07 

35 邓  怡 4.00 0.07 

36 毛大年 3.00 0.05 

37 谭永华 3.00 0.05 

38 朱  敏 3.00 0.05 

39 杨世宏 2.50 0.04 

40 顾小明 2.50 0.04 

41 刘遗成 2.00 0.04 

42 薛友刚 2.00 0.04 

43 李富国 2.00 0.04 

44 张  峰 2.00 0.04 

45 贾普福 1.50 0.03 

46 杨远淑 1.00 0.02 

47 范礼霞 1.00 0.02 

48 谢海英 1.00 0.02 

49 田  梦 1.00 0.02 

50 王祖军 1.00 0.02 

51 易  平 1.00 0.02 

52 黄  凌 0.50 0.01 

53 李康民 0.50 0.01 

54 陈天斌 0.50 0.01 

55 胡莞苓 0.50 0.01 

56 解文顺 0.50 0.01 

57 唐瑜君 0.50 0.01 

58 任大章 0.5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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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周成龙 0.50 0.01 

60 张  柯 0.50 0.01 

合  计 5,640.00 100.00 

截至本说明签署日止，发行人股本总额和股权结构再无其他变化。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设立、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合法合规，各股东出资的资金均系自

有资金，股权转让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存在争议及潜在

纠纷。 

2、发行人股东不存在协议、信托、其他方式代持股份的情况；除公司控股

股东江涛与股东谭永华系夫妻关系、股东邓宝军与谢海英系夫妻关系、公司监事

长李农同时担任德同银科与同德投资的主要管理人员、公司董事田立新同时担任

德同银科的主要管理人员外，发行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的一致行动关系。 

3、发行人、发行人股东、股东的股东或合伙人与本次发行有关中介机构及

其负责人、高管、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4、发行人自然人股东就历次股权转让、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利分

配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已履行了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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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阅读了《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确认该说明真实、完整，

清晰地反映了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演变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江涛          李凡           危代强            李松         田立新 

 

张俊          吴越           王仁平           杨明洪 

全体监事签名： 

 

 李农          朱敏          宁扬忠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敬志坚           黄太刚 

 

 

成都华气厚普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